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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4年，内蒙古哲里
木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哲里木梦境草原旅游
区项目大肆圈占扎鲁特旗
格日朝鲁苏木草原，大肆
破坏草原。

1.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巴彦查干苏木巴彦高勒嘎
查的银都矿、拜仁矿和珠
日嘎查的伟拉斯托矿业，
用水量很大导致当地居民
和动物出现了缺水的问
题。

2.伟拉斯托矿业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非法开矿。

3.几家矿业共有四座
蓄水池存放毒水，面积近
千多亩地，严重污染附近
的环境和牧居民家的水
井。

赤峰市宁城县 2016
年环保督察汐子苯胺项目
治理不彻底；老哈河、昆都
伦河两岸采砂活动严重，
老哈河大双庙段以西、天
义镇小河沿处堆放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昆都伦河
小城子断、汐子段采砂致
树木大量枯死；必斯营子
钢铁厂、汐子焦化厂、在建
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取水
及焦化厂气味影响居民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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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群众反映的“2014年，内蒙古哲里木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哲里木梦境草原旅游区项目大肆圈占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草原”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梦境草原旅游区项目实际控制人为王某。王某系开鲁县东风镇绿洲养殖厂、内蒙古哲里木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

5月10日，开鲁县东风镇绿洲养殖厂与格日朝鲁苏木哈日吉嘎查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所签订合同是经过嘎查两委班子开会后做出的决定，因时间比较久会议
记录无法找到，有2018年扎鲁特旗农村牧区经济管理局调查时任哈日吉嘎查党支部书记额某、嘎查达初某和企业负责人王某甲的询问笔录证实合同签订是嘎
查开会决定的，所以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双方以四至指界方式租赁该嘎查集体机动草牧场约13000亩，承包期为2004年5月10日至2027年5月10日（合同期
限23年），承包费3万元/年。从承包之日起，承包方按照合同四至指界约定的范围，对草牧场进行了部分围封。2015年，在落实草牧场确权政策时，哈日吉嘎查
按照集体草牧场必须确权到户的要求，对承包地块进行重新测量，面积为13832.67亩，超出2004年双方签订合同约定面积832.67亩。

综上，可认定承包方多占草牧场832.67亩。因此，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二）群众反映的“破坏草原”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在卫星监测图上显示，2009年以来梦境草原旅游区已经有了部分建设设施。2016年，扎鲁特旗旅游局以《关于建设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梦

境草原家庭牧场的批复》（扎旅字〔2016〕46号）向该项目作出批复意见，规划建设面积为27000平方米，项目建设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2018年，在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中，因该项目未履行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责令其整改。2019年，该项目完善了征地
补偿协议和征收土地补偿合同书等手续，缴纳42.2693亩草原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269403.38元，并向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105674.00
元。2019年8月23日，该项目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同意书》。2022年3月24日，格日朝鲁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项
目未办理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手续，擅自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扎格执法罚〔2022〕006号），处罚内容及面积为
43.386亩，其中：道路21.989亩、蒙古包13.089亩、停车场5.307亩、门卫0.387亩、厕所0.123亩、敖包0.318亩、人行道2.173亩，罚款金额为23897元。

2022年4月4日，扎鲁特旗委、政府责令旗文旅局委托第三方（赤峰利德测绘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实地勘测，格日朝鲁苏木党委政府和哈
日吉嘎查两委班子成员对其实地勘测工作进行了现场监督见证。经测量，该项目现有基础设施占地面积52.698亩（含人工水塘4.54亩），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
局批准面积42.2696亩多出10.4284亩，违建设施主要集中在人工水塘、道路等基础设施上。因此，群众反映的“破坏草原”问题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与编号D2NM202203280010信访案件部分内容一致。克什克腾旗组织工作组再次进行了核查，经研判，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巴彦高勒嘎查的银都矿、拜仁矿和珠日嘎查的伟拉斯托矿业，用水量很大导致当地居民和动物出现了缺水的问题”问题部分属

实。经工作组调查，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位于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巴彦高勒嘎查，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即伟拉斯托矿
业）位于朱日和嘎查。经查阅克什克腾旗水利局取水许可相关档案及监测资料，3家企业年许可取水量364.06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235.38万立方米、疏干水128.68万立
方米）；近三年平均计划批复量254.82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144.97万立方米、疏干水109.85万立方米）；近三年实际平均取水量164.96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量79.45
万立方米、疏干水量85.51万立方米）。3家企业近三年各年度均不存在超许可、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情形。

（1）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年许可取水量116.01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83.06万立方米，疏干水32.95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计划批复量100.1万立方米（其
中，地下水73.7万立方米、疏干水26.4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取水量74.53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50.39万立方米、疏干水24.14万立方米）。该企业近三年各年度均不存
在超许可、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情形。

（2）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年许可取水量144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68.1万立方米、疏干水75.9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计划批复量98.51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
28.28万立方米、疏干水70.23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取水量约63.84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7.55万立方米、疏干水56.29万立方米）。该企业近三年各年度均不存在超许
可、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情形。

（3）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年许可取水量104.05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84.22万立方米、疏干水19.83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计划用水批复量56.21万立方米
（其中，地下水42.99万立方米、疏干水13.22万立方米）；近三年平均取水量26.59万立方米（其中，地下水21.51万立方米、疏干水5.08万立方米）。该企业近三年各年度均
不存在超许可、超计划、超定额用水情形。

综上，3家企业确有取用地下水行为，但不存在超许可、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现象。同时，工作组对3家企业取水井影响的流域内所有常住户用水井作了现场抽水实验，
常住户取水井出水量均在1立方米/小时以上，能够满足常住户人畜饮水需求，且多年来在饮水安全监测过程中未发现、也未接到群众关于该地区存在饮水不足的反映，不
存在当地居民和动物出现缺水的问题。

2.关于“伟拉斯托矿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开矿”问题不属实。经工作组调阅克什克腾旗自然资源局相关档案资料，该公司现有1个采矿权和5个探矿权。
（1）采矿证及采矿情况：该企业采矿证为“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铜锌多金属矿”（证号C1500002011083210119785），面积2.5平方千米，有效期至2023年

10月31日。经调查，该矿区2008年投产，2019年因资源枯竭停产，该公司不存在非法采矿行为，年度检测未发现超层越界开采行为，目前，该矿区处于停产状态。
（2）探矿证及勘查情况：该企业现有探矿证5个，均在有效期内，分别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北锂多金属矿勘探（证号T15420200403055799），面积1.53平方

千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银多金属矿勘探（证号T15120190902055424），面积2.02平方千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东银多金属矿勘探（证号
T15120190902055423），面积0.8平方千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西银多金属矿勘探（证号T15120080702010989），面积41.74平方千米；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
腾旗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铜锌深部普查（证号T150000202012305005601），面积2.5平方千米。

经现场调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北锂多金属矿勘探”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银多金属矿勘探”两个项目，在勘查过程中进行了坑探施工，实施了穿脉、
沿脉工程，对锡矿主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空间分布、厚度、品位进行了详细查明，并产出少量锡矿副产品，均堆存于地表，未进行选矿及销售，故两探矿权中不存在“以探
代采”行为；其余3个探矿权坑探工程均未施工，全部为地表勘查及少量钻探工程，不存在采矿行为。

3.关于“几家矿业共有四座蓄水池存放毒水，面积近千多亩地，严重污染附近的环境和牧居民家的水井”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4座蓄水池”为3家公司
的4座尾矿库，经旗自然资源局进行现场测绘勘界，4座尾矿库实测库区面积为1125.73亩，其中:

（1）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公司现有2座尾矿库，Ⅰ号尾矿库实测库区面积262.24亩；Ⅱ号尾矿库实测库区面积265.41亩。尾矿坝下均建有回水池和防渗墙，尾矿水全
部回用不外排。

（2）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现有1座尾矿库，实测库区面积351.52亩。尾矿库采用膏体放矿方式，库内水量较小，尾矿坝下建有回水池，尾矿水全部回用不外排。
（3）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现有1座尾矿库，实测库区面积246.56亩。尾矿坝下建有回水池和防渗墙，尾矿水不外排。
4月2日，克什克腾旗疾控中心对3家企业尾矿库附近的28户常住户的21眼水井进行了水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其中15户PH值（标准值不小于6.5且不大于9.5）超

标，在6.04—6.45之间；2户硫酸盐（标准值不超300mg/L）超标，分别为310.25mg/L和448.52mg/L；1户总硬度（标准值不超550mg/L）超标，为1000.9mg/L；1户砷
（标准值不超0.05mg/L）超标，为0.083mg/L。同时，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分局对4个尾矿库的监控井进行了采样检测，共监测因子25项，经与《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2017）表1中Ⅲ类标准要求进行比对，结果如下：一是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公司2座尾矿库3眼监控井，检测项目总硬度、硫酸盐、氨氮监测浓度值存在超标现象，
其余监测因子均符合标准。二是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3眼监控井，1号监控井硫酸盐、氨氮存在超标现象，2和3号监控井硫酸盐、氨氮、耗氧量监测浓度值存在超标现
象，其余监测因子均符合标准。三是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1眼监控井，监控井氨氮、砷监测浓度值存在超标现象，但砷监测浓度与环评现状本底值（0.022mg/L）相
比无明显变化，其余监测因子均符合标准。经工作组初步研判，部分常住户水质不达标是否是企业采矿选矿活动和尾矿库影响，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界定，鉴于此，已责成
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分局聘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充分论证。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宁城县2016年环保督察汐子苯胺项目治理不彻底”问题部分属实。经查，2016年环保督察期间，宁城县没有苯胺项目治理的转办问题。类

似问题是2018年6月26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督察组转办关于“宁城县汐子工业园区内的汇丰化工有限公司、恒荣化工、恒祥化工三家企业将未处理的污
水直排地下，导致灌溉的水变成绿色”举报事项。因举报人反映的灌溉井位于喀喇沁旗境内，该案涉及跨界问题，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宁城县政府和喀
喇沁旗政府进行调查和水质监测，在举报的问题灌溉井水监测出苯胺类物质，且井水呈淡绿色。随后，扩大地下水监测范围，发现宁城县汐子园区周边及喀喇
沁旗三百垄村部分农业灌溉井水不同程度检测出苯胺类物质。同时，宁城县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汇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等三家化工企
业进行了多次排查，均未发现企业外排废水和直排地下的行为。在排查污染源的同时，为确保地下水污染不发展扩散，本着先行治理的原则，2019年2月，宁城
县和喀喇沁旗先后对两口苯胺浓度高的污染地下井水抽提至汇丰公司污水处理站，采用Fenton深度催化氧化处理工艺进行处理，每天处理水量约1000吨。
2020年9月，排查确定污染源为汇丰公司在2014年擅自将含苯胺类物质中和渣填埋在其院内地下所致。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责令汇丰公司对填埋在地下的
含苯胺类物质中和渣清出，并暂存在具有防渗地层的仓库内。同时，委托内蒙古环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对清理出来的固废进行采样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不
是危险废物。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已对汇丰公司擅自填埋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此后，地下水抽提治理工作开始由污染责任主体汇丰公司负责。同时，宁城县政府组织第三方有资质的监测公司对宁城县和喀喇沁旗苯胺类污染区域地
下水持续开展跟踪监测。根据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第一季度跟踪监测数据对比显示，宁城县汐子园区周边及喀喇沁旗三百垄村地下水污染区
域大部分检测点位苯胺类物质都已下降，整体污染范围和程度呈缩小和下降趋势。该地区地下水污染治理工作始终按照《宁城县汐子园区周边及喀喇沁旗三
百垄村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及治理修复方案》确定的修复目标、抽提水量和处理工艺持续进行。目前，污染区域地下水还未达到修复目标，待附近污染区域地
下水全部达到修复目标后，该处理工作停止。

2.关于“老哈河、昆都伦河两岸采砂活动严重”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通过实地走访群众、现场查看、查阅档案等方式对老哈河、坤兑河（投诉人反映中的“昆
都伦河”）进行调查核实，目前老哈河、坤兑河河道内不存在采砂行为。2004年至2017年老哈河、坤兑河部分河段存在采砂行为，采砂期限为每年的5月至10
月，宁城县水利局依法依规为采砂户办理了采砂许可证。其中：2015年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宁城县政府对老哈河、坤兑河部分河段采砂权进行了拍卖，
宁城县水利局依法为中标人办理了采砂许可证。2017年10月31日，全县所有采砂合同到期后，宁城县水利局撤销了所有采砂许可证。为防止非法采砂行为
发生，2018年4月起，宁城县政府组织县水利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供电公司及相关乡镇开展了多轮打击河道非法采砂专项联合执法行动。截至目前，共查
处老哈河、坤兑河非法采砂行为10起，依法打击13人（刑事处罚10人、行政处罚3人），没收砂石8万余立方米。2020年10月，宁城县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决
定把河道采砂授权给宁城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了宁城县惠宁砂石开采有限公司，作为国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门承担采砂业务。目前，已编制
完成老哈河、坤兑河采砂规划，宁城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自2020年10月至今）尚未在老哈河、坤兑河实施采砂行为。

3.关于“老哈河大双庙段以西、天义镇小河沿处堆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组现场实地核查，老哈河右北平及大双庙河段共发现7处
垃圾。4月2日，已由右北平镇、大双庙镇立行立改，全部清除；老哈河天义镇小河沿段未发现堆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情况。

4.关于“昆都伦河小城子断、汐子段采砂致树木大量枯死”问题部分属实。经实地调查，坤兑河沿岸小城子段、汐子段所涉林地树种大部分为杨树，存在部分
枯死现象。调取宁城县气象和水利部门数据，2010年至2019年期间，宁城县年平均降水量偏低，最低年份不足300毫米，坤兑河在2021年以前多年处于断流
状态，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坤兑河河床两岸，除地表10-20公分冲击土层外，地表0.5米以下主要是河卵石和大颗粒沙粒，涵养地表水性能较差，杨树的生理特性
是喜水，对水分要求较高，当土壤中水分不能满足杨树正常生长发育的用水需求时，导致杨树开始枯死。小城子段、汐子段所涉林地杨树的林龄参差不齐，有35
年以上的过熟林，存在过熟林死亡现象。另外，个别树木枯死是烂皮病所致。

综上，该段河道树木枯死并非由河道采砂所导致，是因为气候、土壤涵水量、森林病虫害等多种因素造成。
5.关于“必斯营子钢铁厂、汐子焦化厂、在建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取水影响居民”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通过走访企业周边群众、到相关村委会询问了解、查

阅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三家企业用水情况如下：宁城鑫马铸业有限公司（必斯营子钢铁厂）已获得取水许可证D150429G2021-0253，批复水源为
地下水，许可水量7.97万m3，计划用水量为7.97万m3，宁城鑫马铸业有限公司2021年取水量20.28万m3，对企业超许可取水问题，宁城县水利局已立案并按相
关执法程序进行查处，要求企业停止超许可取水行为，现已结案。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汐子焦化厂）已获得取水许可证D150429G2021-0249，批复
水源为地下水，许可水量30万m3。2021年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计划用水批复量为20万m3，2021年实际年取水量3.76万m3，不存在超计划超许可取
水问题。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属于在建项目，2021年4月7日，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已委托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编制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现已编制
完成初稿。在建的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只涉及施工期生产抑尘用水及工人生活用水，生产抑尘用水取用宁城县绿源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已签订供水协议；生活
用水方面，企业已与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用水协议，取用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院内自备水源井地下水。2022年2月20日，赤峰中唐特
钢有限公司向宁城县水利局对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施工期临时取水事宜予以报备。2022年2月28日，宁城县水利局同意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施工期生产、生
活临时取水事宜并予以告知，同时要求中唐特钢做好施工期临时取水水源计量工作及水资源费用缴纳工作，待施工期结束停止使用临时水源，并报水利局予以
备案。为保障中唐特钢与焦化项目用水需求，2021年宁城县政府投资2.9亿元，建成了天义至汐子园区27公里中水回用工程，由天义城区污水处理厂向汐子工
业园区供应中水，2022年2月已进行试运行，具备供水条件，日供水能力达到4万吨。

经调查组深入3个企业周边的村组核实，村民表示已通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饮水安全问题，调查过程中无反映企业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取水对其生活造
成影响的问题。同时，鑫马铸业取水水源位于老哈河南岸岸边，参考《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地下水资源勘查与区划报告》（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二
〇一七年十一月编制）中老哈河流域必斯营子上游SK10号钻孔抽水试验资料，必斯营子村区域水位埋深3.76-4.44m，含水层厚度2.09-13.34m，水质良好，富
水性较强，属于水量较丰富区，单井涌水量达1000m³/d以上,对于超许可部分水量，不会影响到周边村民生活取水问题。

6.关于“焦化厂气味影响居民等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对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实地核查，公司焦炉、化产车间区域可闻到轻微气味，厂界外
200米气味不明显。通过现场检查及查阅监管记录，未发现企业不正常运行或擅自停运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100万吨/年
焦化项目于2010年2月取得环评批复（内环审〔2010〕9号），2014年8月建成投入试生产，2016年7月通过环保验收。现场核查时，调阅企业自2020年以来的
厂界无组织废气及焦炉炉顶废气检测报告10份，有组织废气检测报告5份，检测结果均符合《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距离该焦化项目最近的村
庄是企业东北方向的汐子镇北山咀村五组黑牛湾（该村庄正在实施整体搬迁安置工作），项目边界与村庄直线距离约1200米，现场核查时在北山咀村五组黑牛
湾未闻到异常气味。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厂界和北山咀村五组黑牛湾进行了异味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现场调
查人员对在黑牛湾居住的群众随机进行了走访调查，个别群众反映偶尔感到会有轻微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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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成立扎鲁特旗委书记，旗委常委、旗政
府常务副旗长为双组长的专项工作组，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深入调查并认真整改。一是责成格日
朝鲁苏木党委政府对承包方的违法违规建筑物
依法进行查处，格日朝鲁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现
已立案调查，对符合立项范围内新增设施补办手
续，对不符合的拆除并恢复原状。责成企业制定
植被恢复实施方案，于2022年6月1日前完成植
被恢复工作。二是责成格日朝鲁苏木党委政府
督促哈日吉嘎查对承包方超出合同面积的
832.67亩草牧场不当得利按时价进行追缴。并
责成格日朝鲁苏木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哈日吉嘎
查与承包方就832.67亩的后续承包问题进行协
商解决，并于2022年6月1日前完成整改。

（二）责成旗文旅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旅游行业发展规划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建立
健全旅游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监管工作制
度，全面规范旅游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于
2022年6月1日前完成整改。

（三）针对项目未批先建监管责任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对时任格日朝鲁党委书记（苏木
达）包某，分管领导时任副苏木达乌某、时任副
书记宝某、时任哈日吉嘎查党支部书记包某甲
进行立案审查，责令时任党委书记特某、现任
党委书记阿某、时任分管领导副苏木达那某、
斯某、包联领导时任副苏木达额某、苏木草原
所所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宝某书面检查。

上述问题截至4月7日未办结。4月4日
晚由克什克腾旗政府主要领导组织相关部门
负责人再次召开了分析研判会议，经会议研究
决定，下一步，一是克什克腾旗财政拨付资金
10万元，由巴彦查干苏木政府安排送水车在银
都矿业水源井取水为周边所有常住户送水，临
时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问题。二是同步启动区
域性评估工作，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分析水质不
达标问题原因，综合研判水质不达标是否与企
业采矿选矿活动和尾矿库有关联，出具论证报
告。三是根据论证报告结果，责成有关部门采
取针对性措施彻底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如与
企业采矿选矿活动和尾矿库有关联，按照“谁
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责成3家企业解决，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如与企业采矿选矿
活动和尾矿库无关联，责成克什克腾旗水利局
制定有效措施解决饮水安全问题。预计2022
年10月底前完成整改。

上述问题于 2022 年 4 月 5 日阶段性办
结。下一步，宁城县委、县政府对存在的问题
能够立即整改的坚决做到立行立改，对暂时无
法完成的切实做到长期坚持。同时，将举一反
三，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举措，全力
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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